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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


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技术要求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matching general combustible solid wastes for incineration in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boi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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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4184169]一、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124184170]1.1 任务来源
为规范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方式，保证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时的运行效果，《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技术要求》团体标准（计划号：20220474）由东南大学提出，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归口，参编单位有东南大学、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大绿色环保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等。
[bookmark: _Toc124184171]1.2 工作过程
[bookmark: _Toc124184172]1.2.1 相关政策、技术标准的调研
《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是国内首次制定。项目下达后，为了使标准制定过程科学合理，主编单位东南大学和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大绿色环保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编制小组，并召开标准启动现场会，明确编制小组成员、任务及分工，制定了总体工作计划。为使标准的制定更加科学合理，且便于今后为其他类似的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起指导作用，2021年10月开始编制小组开展了前期的资料准备工作，查阅、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流化床燃料配伍的技术文献和资料，对大量与燃料配伍相关的信息、政策和标准进行了梳理，由此为标准整体设计、内容规划的确立奠定基础。目前部分已发布并实施的有关循环流化床、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或者入炉燃料的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部分相关的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单位

	DL/T 1445-2015
	电站煤粉锅炉燃煤掺烧技术导则
	国家能源局

	DL/T 1034-2016
	135MW循环流化床运行导则
	国家能源局

	DL/T 1326-2014
	300MW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导则
	国家能源局

	DL/T 1600-2016
	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系统技术条件
	国家能源局

	GB/T 7562-2018
	商品煤质量 发电煤粉锅炉用煤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DL/T5556-2019
	火力发电厂循环流化床锅炉系统设计规范
	国家能源局

	GB/T34552-2017
	生活垃圾循环流化床焚烧锅炉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RISN-TG016-2014
	生活垃圾流化床焚烧工程技术导则
	住建部

	T/CEC 154-2018
	电站煤粉锅炉入炉燃料的分类与选择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DL/T 2199-2020
	循环流化床锅炉燃料掺烧技术导则
	国家能源局

	…..
	
	


[bookmark: _Toc124184173]1.2.2标准起草和讨论
2022年3月，东南大学主持召开了《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技术要求》的线上开题论证会。与会专家充分听取了标准编制工作小组关于标准必要性、可行性、适用范围和拟要解决的问题等内容的汇报，经过质询和讨论，形成如下意见：（1）进一步明确标准的适用对象、边界条件。（2）加强调研，尤其注意吸纳循环流化床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处理企业的工程实践和经验，使运行效果评价具备可操作的同时能对行业有积极的规范作用。
2022年4~5月，按照与会专家的意见，编制小组多次就标准的范围、内容、框架等展开内部讨论，并组织调研工作，形成《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技术要求》标准初稿。
2022年6~8月，为确保规范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工作小组邀请行业专家与相关工程人员就初稿内容进行评审，特别就标准中指标的选取、指标级别的限定数值等关键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进行指导和修正。专家对指标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提出了要求，并指出了部分指标需要到工程现场调研核验的问题。
2022年9~10月，根据研讨会的精神，编制小组于走访调研了江苏、浙江等装备有循环流化床燃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农林固废和一般可燃工业固废）的企业，重点针对初稿内容中的相关指标同专业运维人员进行了核验，就燃料配伍和设备运行同现场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
2022年11月，经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学会审评通过，《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技术要求》团体标准获得立项，并扩充起草组。
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起草组召开第二次研讨会，重点讨论了指标的分级合理性，并对文本语句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二、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概况
[bookmark: _Toc124184174]2.1 固体废弃物分类、产量及相关处理政策概况
202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正式施行，它明确定义了固体废弃物，指在人类日常生活和生产消费活动中产生的固态、半固态废弃物质，这些物质原先利用价值已丧失或被放弃利用，简称“固废”。固废具有鲜明的时空特性，时间性指相对于目前科技和经济水平而言，随着技术发展，昨天的废物将成为明天的资源；空间性指固废仅相对于某一过程或某一方面没有使用价值，某一过程的废物可能成为另一过程的原料。固废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按其组成可分为有机废物和无机废物；按其形态可分为固态废物、半固态废物和液态(气态）废物；按其污染特性可分为危险废物和一般废物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则分为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固体物和危险废物。2019年，全国共有200个大、中城市向社会发布了2018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其中，应开展信息发布工作的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55个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均已按照规定发布信息，还有98个城市自愿开展了信息发布工作。近些年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整体呈上涨趋势。根据生态环境部《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所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为36.8亿吨，综合利用量为20.4亿吨，综合利用率仅55.4%，处置量为9.2亿吨。其中大、中城市工业固废产生量为13.8亿吨，综合利用量8.5亿吨，处置量3.1亿吨，综合利用率也仅为61.6%。与此同时，以秸秆为代表的农作物产量约8亿吨，可收集农林固废约6.7亿吨。全国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相对较低，包括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随意堆放和填埋屡见不鲜，利用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数量巨大的固废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也是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情况下，固废处理的问题受到越来多关注。固废处理行业作为保护生态平衡、实现可循环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受到了国家的极大重视。
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主要指一般可燃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农林固体废弃物及其混合物，如秸秆、麦秆、树皮、稻壳、纺织品废弃物、皮革废弃物、废木材、废家具料、废纸、废橡胶、废塑料、废复合包装物、植物残留物、谷物和食品加工废料、动物残体、畜禽粪便、中药渣、废水污泥等，危险废弃物除外，约占固废总量的20%左右。这部分固废含有大量有机成分，且具有一定热值，高值化利用潜力巨大。
作为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循环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固废处理行业相关的国家政策频频发布。2016年9月发布了《“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17年3月推出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2018年12月正式发布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021年3月发布了《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2021年4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版）》。“十四五”以来，低碳化进程推进的带动下，固废处理相关国家政策进一步优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继续加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大力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固废处理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bookmark: _Toc124184175]2.2 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应用概况
目前，固废处置方式主要有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方式。其中，堆肥的方式只适于以可降解有机物为主的固废（通常为厨余物和生物质），尽管该方式是典型的资源化手段，但周期长、技术要求高、适用面窄，面对耕种过程的时间限制，并不是主流的固废处理方式，因此处置产能占比小于5%。填埋和焚烧是目前主流的处理工艺，处置产能各占近一半。填埋在早期因技术简单、成本低等特点得到大规模应用。但占地面积较大，与紧缺的土地资源天然具有对抗性，近年来产能增速明显放缓。而且，填埋场超负荷运转现象突出，库容趋饱和，封场进程加速。
一般可燃固废中含有大量可燃有机成分，故可考虑通过热解、焚烧以及气化等热化学转化方式来进行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其中，焚烧指在空气气氛下高温燃烧可燃废物，将之转化为惰性残余物。通过焚毁废物来最大程度实现减量化，回收热量实现资源化。该技术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是清洁高效处理大规模可燃固废的主要方式。焚烧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理效率高、环境污染小、能源利用高等多方面优势。日本、瑞士、丹麦等国的固废处理以焚烧为主，其他工业发达的欧美国家，大部分有机危废也都采用焚烧法进行处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处理固废以卫生填埋为主（约占一半）。但近几年来，美国又重新开始认识到焚烧建设的必要性，新项目日益增加。我国焚烧发电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快。从深圳建起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到现在，中国焚烧厂的处理产能普遍达到了1.5-2万吨/天的水平，规模最大的公司更是能达到10万吨/天。
目前，国内外主要固废焚烧技术主要以机械炉排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为主。全国运行的固废焚烧处理厂800座左右，涉及近2000台焚烧炉。炉排炉虽对燃料预处理要求不高，但单位面积热负荷低，焚烧炉效率低，占地面积大，负荷调节性能差；而循环流化床锅炉具有燃料适应性广、灵活的炉温和负荷控制、低NOx排放、炉内高效脱硫以及燃烧效率高等优势，应用广泛，更适合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的焚烧处理。
[bookmark: _Toc124184176]2.3 循环流化床技术特点
流化床，是一种利用气体或液体通过颗粒状固体层而使固体颗粒处于悬浮运动状态，并进行气固相反应过程或液固相反应过程的反应器，其主要结构包括给料装置、炉膛、布风板、气固分离装置等。流化床的工作原理是将固体颗粒均匀地堆在有开孔底的容器内，形成床层，若流体自上而下通过，颗粒并不运动，此时属于固定床阶段。若流体自上而下通过床层，低流速时，情况与固体床无异，流速加大则颗粒便活动使床层膨胀，流速进一步加大时，颗粒会彼此离开而在流体中活动，流速愈大，则活动愈剧烈，并在床层内各处各方向运动。最后一种情况称为固体流化态。
循环流化床锅炉通常由快速上升段、气固分离装置和固体物料回送装置三部分所组成。其工作主要过程为：炉内床料在烟气携带下沿炉膛上升，经炉膛上部出口进入分离器，在分离器中进行气、固两相分离，被分离后的烟气经分离器上部出口进入锅炉尾部烟道，被分离出来的固体颗粒经回料阀再返回炉膛下部；在循环流化床炉的运行中，含有燃料、燃料灰及其反应产物的固体床料，在炉膛-分离器-回料阀-炉膛这一封闭循环回路中处于不停的高温循环流动中，并在炉内以850~900℃温度进行高效率燃烧反应。除床料在这一回路中做外循环流动外，床料在重力作用下，在炉内不断地进行内循环流动，从而实现炉内均匀燃烧，充分燃尽的目的。随着流化床技术的发展，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应用，逐渐成为主流。
基于以上特性，将循环流化床作为处理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的方式具有以下技术优势：
1、燃料适应性广，可燃烧高水分、低热值和高灰分的燃料。
2、运行稳定性好。循环流化床可以燃烧形态各异（气、液、固等）、热值悬殊的燃料，同时蓄热量大、床内混合剧烈及高负荷调节性能等特点使循环流化床较容易适应一般可燃工业固废和农林固废及其混合物原料的多变性，燃烬度高。
3、燃烧强度大。循环流化床焚烧炉由于炉内燃烧强度和传热强度高，相同燃料处理量的循环流化床炉相比炉排炉体积小，故而投资省，同等规模采用国外技术的投资要低30%以上，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适宜于向大型化发展。
4、炉内没有机械运动部件，使用寿命长。
在过去数十年中，循环流化床焚烧技术逐渐在日本、北美、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得到一定应用。我国循环流化床技术采用自主开发策略，为焚烧产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以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清华大学代表的研发结果为基础，越来越多的循环流化床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投产。
三、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近些年固废产量持续上升，来源广、种类多、数量大、成分复杂。以一般可燃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农林固体废弃物为代表的固废具备可分解、可燃烧等性质。适用于采用循环流化床焚烧技术处理，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理效率高、环境污染小等优势。然而循环流化床处理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时也带来许多问题。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种类繁多、组分复杂，理化性质差异巨大，焚烧处理厂处置该类固废大多采用掺混燃烧方式，燃料差异性会影响锅炉燃烧稳定性，增加运行难度，降低锅炉燃烧效率和污染物稳定控制的难度。国内有关燃料配伍的标准主要集中于燃煤电厂，有关处理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的循环流化床的相关标准配套工作稍显落后，缺少对循环流化床处理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时燃料配伍客观、科学、系统指导。本标准项目——《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技术要求》的制定与实施就是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梳理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燃料特性指标和影响循环流化床焚烧的运行指标，针对不同燃料特性的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进行评价，从高效、清洁、安全角度结合循环流化床运行指标，提升循环流化床处理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水平，让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处理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和规范化。
本标准的制定将填补国内有关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技术标准空白，指导现阶段我国固废焚烧厂处理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时燃料配伍方式，有助于推动国内绿色制造、绿色生产的管理工作，能够有效引导企业开展制造、生产工艺升级改造等活动。本标准实施后，将为我国高效固废燃料配伍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固废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具体表现为更高的焚烧率效率和更安全的运行状况，减少运行和维护成本，创造经济效益。
[bookmark: _Toc124184177]四、标准编制的原则
（1）以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准绳原则。
本标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从技术角度来贯彻实施上述条例和规定的要求。本标准立足于循环流化床处理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过程的燃料配伍工作，与其他环保设备技术标准形成系统规范。
（2）可行性、代表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基础来源于对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技术实际运行过程的分析和总结。指标值均具备切实可行性，所涉及检测方法均为标准方法，成熟可靠，具有成果实例。指标具备代表性，是针对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固废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运行过程而制订的，标准的内容、要求和有关规定等均应体现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的特性，全面、客观反映和区分评价燃料配伍的真实情况。
（3）规范性原则。
标准按照依据GB/T 1.1的要求编写，力求在结构上清晰合理，在表述上简要明确，无模棱两可。
[bookmark: _Toc124184178]五、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bookmark: _Toc424132252][bookmark: _Toc27446][bookmark: _Toc124184179][bookmark: _Toc25214][bookmark: _Toc9228][bookmark: _Toc312077643][bookmark: _Toc21719][bookmark: _Toc334521347][bookmark: _Toc23755][bookmark: _Toc270929331][bookmark: _Toc15382]5.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的总则、设备技术要求、入炉前配伍方式、配伍前工作、入炉前配伍燃料检测。
[bookmark: _Toc10814][bookmark: _Toc14534][bookmark: _Toc312077644][bookmark: _Toc9751][bookmark: _Toc19640][bookmark: _Toc270929332][bookmark: _Toc311][bookmark: _Toc334521348][bookmark: _Toc10683]本文件适用于以农林固体废弃物、纺织品废弃物、皮革废弃物、废木材、废家具料、废纸、废橡胶、废塑料、废复合包装物、植物残留物、谷物和食品加工废料、动物残体、畜禽粪便、中药渣、废水污泥等一般可燃固废及其混合物为燃料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燃料配伍水平评价。国家、地方及行业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中认定具有危险性的物质，不在本导则适用范围内。
[bookmark: _Toc424132253][bookmark: _Toc124184180]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的相关规范和标准，直接引用了其中的内容。相关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规范中引用而构成本规范的条文，与本规范同效。引用的相关标准，当其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引用标准的选择以和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处理、循环流化床锅炉评价和技术指标规范等密切相关的标准为主。
[bookmark: _Toc1588][bookmark: _Toc26218][bookmark: _Toc124184181][bookmark: _Toc270929333][bookmark: _Toc312077645][bookmark: _Toc3659][bookmark: _Toc29655][bookmark: _Toc334521349][bookmark: _Toc424132254][bookmark: _Toc22511][bookmark: _Toc22757]5.3 术语与定义
[bookmark: _Toc32227][bookmark: _Toc14149][bookmark: _Toc21096][bookmark: _Toc5669][bookmark: _Toc270929334][bookmark: _Toc4147][bookmark: _Toc312077649][bookmark: _Toc334521350][bookmark: _Toc28530][bookmark: _Toc424132255]为执行本规范制定的专门的术语和对容易产生歧义的名词进行定义和解释。主要包括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燃料、燃料配伍、破碎装置、燃料特性等。
[bookmark: _Toc124184182]5.4 总则
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的具体工艺流程应结合工程规模、厂址、锅炉运行方式、设计和校核燃料、燃料处理与储运等技术条件综合选定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燃料种类和掺混比例。
不同一般可燃工业固体废弃物分别通过输送系统进入破碎机进行破碎，随后经过除杂和筛分后合格的产品进入掺混系统进行混合。
应根据入厂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的组分、破碎难度以及燃烧特性等情况，根据不同废弃物原料的破碎特性和原始尺寸选取破碎装置，从而保证入炉燃料的尺寸，入炉燃料尺寸宜≤ 100 mm。
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焚烧前应按照一定比例进行配伍，这些废弃物一般与设计燃料或校核燃料特性具有差异，这些差异包括灰分差异、水分差异、热值差异以及及氮和硫成分差异等，掺混后燃料特性应与设计燃料特性较接近。
本标准确定了循环流化床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配伍技术的评价原则。本标准根据入厂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的成分、设计参数和锅炉运行条件等情况，确定不同废弃物原料进料比例范围，基于配伍后燃料状态、密度、全水分、挥发分、低位热值、硫和氮元素含量等指标与锅炉原有设计燃料指标的偏差值，提出推荐指标；确定不同废弃物原料进料比例范围，提出建议控制配伍后燃料灰的软化温度ST和灰熔融温度FT；确定不同废弃物原料进料比例范围，为控制锅炉受热面腐蚀、结渣、床层团聚、积灰以及磨损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基于燃料和灰成分特性，建立轻微、中等和严重三级评价标准，并给出对应推荐值。
[bookmark: _Toc124184183]5.5 设备技术要求
配伍相关设备的安装、调试、启动、运行等应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燃料输送系统、破碎系统、除杂系统、筛分系统及掺混系统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避免燃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可能带来的黏结、堵塞等问题，并避免出现着火、爆炸等影响运行安全的问题。
[bookmark: _Toc124184184]5.6 配伍燃料检测
为确保燃料代表性，将配伍使用的多种可燃固体废弃物多点分别取样后混合，然后送交具备资质或能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燃料检测，确保燃料特性准确性，相关燃料指标工业分析，C、H、N、S、Cl元素，SiO2、Al2O3等灰分，MnO2，灰熔融特性和发热量测试方法和标准可见表3。
表3 相关燃料指标测试标准
	序号
	检测指标
	参考标准

	1
	工业分析
（水分、挥发分、焦炭和灰分）
	GB/T 28731

	2
	C、H元素
	GB/T 28734

	3
	N元素
	GB/T 30728

	4
	S元素
	GB/T 28732

	5
	Cl元素
	GB/T 30729

	6
	SiO2、Al2O3等灰分
	GB/T 30725

	7
	MnO2
	GB/T 1574

	8
	灰熔融特性
	GB/T 219

	9
	发热量
	GB/T 30727



[bookmark: _Toc124184185]5.7 配伍前准备
本章规定了燃料配伍前设备状态和运行参数的准备工作。包括技术准备和参数准备。
技术准备包括三部分：（1）重点对机械臂、破碎机及传输皮带做逐一检查，确保燃料可以稳定掺混，同时在易粘堵区域增设检查孔，便于定期清理；（2）应做好入炉燃料尺寸两级分化的事故预想，防止炉内大尺寸固废原料发生严重沉积；（3）做好入炉原料的人工采样与机器采样比对分析，避免燃料掺混不均导致数据失真。
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试验前应予重点检查的部位及了解的关键参数包括但不限于：
a.	配伍和破碎系统相关辅机的主要运行参数；
b.	燃料抓取系统先关设备的运行参数；
c.	燃料破碎设备的运行情况；
d.	燃料除杂设备的运行情况。
[bookmark: _Toc124184186]5.8 配伍方式
本章规定了配伍过程具体实现方式，燃料采用机械臂抓取方式，控制不同种类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进入破碎机的质量，可按照入炉比例调整机械臂抓取固废频率，将不同种固体废弃物倒入破碎机中，通过串联式的破碎机进行多次破碎过程，可实现不同固体废弃物的较好混合，要求有较大的固废原料储存和处理中心，属于运动过程中的不同固废种类的混合。
不同入炉固废原料进入破碎机之前，首先通过磁吸等方式尽可能将固废原料中的金属物质分离出来，并尽可能使多种固废原料掺配后形成的入炉燃料平均水分、灰分、挥发分、硫分、低位发热量和灰熔融性等符合目标值范围以及试验所确定的合理入炉比例要求；经破碎机破碎后的固废原料在入炉前还需要经过磁吸等方式除杂工序后方可入炉（用以去除残余的铁钉等杂物）；还可根据锅炉负荷和运行参数、环保排放指标等及时调节入炉固废原料总量和比例，以提高锅炉燃烧的安全性、环保性和经济性。
[bookmark: _Toc124184187][bookmark: _Toc23244][bookmark: _Toc72859005]六、与现行国家法规、政策、标准的符合性及协调性
本标准技术内容以国家现有《节约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版）》等节能、环保法律法规为基础进行编制。同时，本标准和国家节能环保政策、规划、制度所述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例如，2019年底，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将“循环流化床锅炉固废及生物质直燃耦合发电技术”列入第一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先进适用技术；2021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科技部等多部门发布的《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中要求提高大宗固废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绿色发展，推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创新发展；2021年7月发布的《“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荐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2022年2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要求力争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57%，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法规政策标准体系日益完善。
与本标准协调配套的相关标准:①《电站煤粉锅炉燃煤掺烧技术导则》（DL/T 1445），该标准规定了在役电站煤粉锅炉燃煤掺烧时对配煤煤种特性要求及技术指标，掺烧方式与掺烧比例的确定，为本标准中的指标分级提供了重要参考；②《循环流化床锅炉燃料掺烧技术导则》（DL/T 2100），该标准综合性强，规定了在役循环流化床锅炉由设计或校核燃料改烧两种及以上燃料的技术要求，为本标准中指标的确定和分类提供了重要参考。已有相关标准与本标准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协调配套性良好。
综上，本标准充分考虑了与现行环保技术、环保服务领域行业标准之间的协调性。
[bookmark: _Toc72859006][bookmark: _Toc30324][bookmark: _Toc124184188]七、标准实施的建议
 为保证本标准的有效实施，加强燃料预处理和配伍前技术、参数调试培训工作，保证各级监测部门遵循一致的评价标准对本辖区内循环流化床锅炉焚烧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运行情况进行评价，为监管部门制定管理决策提供有效支撑；建议加大标准的宣传力度，要分别对标准的不同使用对象，包括产品的生产单位、使用单位、质量监管部门等，有侧重点地进行培训、宣传，扩大标准的影响力；同时，为了满足生产单位对燃料特性鉴定的需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认定一批具备对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燃料特性指标的检测部门；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加强对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统一规划处理，按照后续处置利用需求，统筹规划燃料种类，构建稳定的燃料收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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